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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個人以其財產無償給予他人或個人死亡而遺有財產予他

人者，應分列課徵贈與稅或遺產稅。在信託法之情形，個人以契約設立信託者，

信託利益如由委託人全部享有  (自益信託)，並不課徵贈與稅；惟信託契約如明訂

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  (他益信託)，則視為委託人將享有

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應對委託人依法課徵贈與稅。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係於遺囑人死亡時，將其信

託財產併入遺囑人之遺產總額，依法課徵遺產稅。而在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死

亡時，亦應就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依法對其繼承人課徵遺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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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遺產稅、贈與稅、所得稅之課徵與信託 

在我國，個人或營利事業以其自己財產無償給予他人，或個人死亡而

遺有財產予他人者，須依不同的情形分別課徵贈與稅、遺產稅或所得稅。

以下分述之： 

1. 個人以其財產  (包括常住國內之國民在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及其他

之人在我國境內之財產) 無償給予 (贈與) 他人者，原則對該贈與人依法

課徵贈與稅。 

2. 個人死亡而遺有財產者，依法課徵遺產稅。 

3. 營利事業以其財產無償給予他人者，不對其課徵贈與稅，惟對受贈人課

徵所得稅。受贈人為個人者，依法課徵其綜合所得稅；為營利事業者，

課徵其營利事業所得稅。 

以上三類直接接受財產權移轉 (繼承) 之人，依民法贈與、繼承等法律

關係，均為實質取得該財產權利或利益之人  (受贈人、繼承人)。然在信託

法之情形，直接接受財產權移轉之人為受託人；原則上，受託人並不能享

受信託利益或成為信託財產之歸屬權利人。故在租稅設計上，就信託關係

而衍生之稅負，須在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所得稅法規定之外，另特別規

定之。 

二、信託行為成立或生效時之稅負 (委託人為個人之情形)  

信託行為依設立方式之不同，分契約信託行為、遺囑信託行為及宣言

信託行為。以下就委託人為個人之情形，分別說明其於信託成立或生效時

之稅負： 

（一）契約信託設立時之稅負 

個人以契約設立信託者，須該個人將其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於受

託人，使受託人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於

此情形，須視受益人為委託人自己，或為委託人以外之人；信託之目的是

為私益抑或公益，而決定是否課其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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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託利益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 

信託利益包括「信託財產本身」及「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信託利

益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在信託設立時，委託人與受託人間雖有財產權移

轉或處分之事實，惟並非委託人將其財產無償給予他人，故不課徵贈與稅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之二第一款)。  

2. 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 

此種情形，包括信託財產原本及孳息全部由委託人以外之人享有，及

部分由委託人享有，部分由委託人以外之人享有兩類型。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

為非委託人者，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以下說明其課稅時點及應課稅權利價值之計算： 

(1) 納稅義務人及課稅時點： 

個人設立他益信託之情形，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委託人，但委

託人行蹤不明或逾期未繳而無財產可供執行者，以受託人為納稅

義務人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之一第四項 )。另有關課稅之時

點，依同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係以訂定信託契約之日為贈與

行為發生日。 

(2) 應課徵贈與稅權利價值之計算： 

依上揭規定應課徵贈與稅之權利，其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估

定之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之二)：  

受益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

信託金額為準；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贈與時信託

財產之時價為準。 

受益人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  (信託財產原本) 者，該信

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託金額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

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

現值計算之；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贈與時信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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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時價，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贈與時郵政儲金

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 

受益人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

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

準。但該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

定利息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之利息，依贈與時郵政

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

和計算之。 

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按期定額給付者，其價值之計

算，以每年享有信託利益之數額，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享

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全部信託利益扣除按期定額給付後之餘

額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段

規定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計算之。 

受益人享有前四款所規定信託利益之一部者，按受益比率計算

之。 

(3) 應課徵贈與稅權利價值之計算實務及案例說明： 

個人依信託契約成立他益信託時，應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

之權利贈與受益人，該項權利價值依法應課徵贈與稅。前面第二

節已有說明，委託人有遺贈稅法第五條之一規定應課徵贈與稅情

形者，應以訂定、變更信託契約之日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同法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贈與行為發生日之後三十日內，向主

管稽徵機關辦理贈與稅申報。 

他益信託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權利之範圍，有及於全部他益信託

者，有僅及於孳息或孳息以外部分之信託利益者，亦有屬按期定

額給付者，其享有不同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原則上係依郵政儲

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茲分別舉例說

明如下：(以下案例均假設按 2%利率計算)。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者，以該金錢信託之金額或信託財產之時價

為準。此一情形，委託人對於信託財產未保留任何權利，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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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將該信託財產贈與他人一般，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

託財產之時價作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權利價值之計算基準。所

稱時價，依遺贈稅法第十條及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至第四十一

條規定，不同財產有不同之估價規定，例如：土地以公告土地

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上市上

櫃股票以收盤價值估價之，未上市或未上櫃之股票以資產淨值

估定之。 

 

委託人甲以 20 萬股之某一上市公司股票成立一為期五年之信

託，約定於五年間每年配息配股給乙，五年期滿後該股票歸乙所

有；該股票訂立信託契約日之收盤價為 50 元。 

乙享有之利益為五年信託期間之股息  (指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 

及五年後取得之股票，委託人甲對於該信託財產股票，未保留任何

權利，猶如將該股票贈與乙，因此甲應於訂約之日起三十日內申報

繳納贈與稅，其價值計算為： 

50 元×200,000 股=10,000,000 元。 

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亦

即本金他益，孳息自益之信託，受益人信託期滿取得信託財產

不含孳息之權利價值，是以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價值，該權利

價值是推估值，與實際取得信託財產之實際價值無關。因為本

金他益是在訂定信託契約時就要申報得徵贈與稅。 

 

委託人甲以前例某一上市公司股票 20 萬股成立一為期五年之信

託，約定五年間每年之股息給甲，五年期滿後該股票歸為乙所有，

該股票訂立信託契約日之收盤價為 50 元。 

成立 5 年孳息以外他益信託  (亦即信託財產本身之他益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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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時價為 1,000 萬元，其複利折算現值之計算為： 

10,000,000 元×
5%)21(

1


 

＝10,000,000 元×0.9058 

＝9,058,000 元 

因此甲應於訂立信託契約時以 9,058,000 元申報繳納贈與稅。 

 

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

產之時價，減除委託人於信託關係消滅時保留信託利益之現值

後之餘額計算之。 

 

委託人甲以前例某一上市公司股票 20 萬股成立一為期五年之信

託，約定五年間每年股息歸乙所有，五年期滿其股票仍歸甲所有，

該股票於訂定信託契約日之收盤價為 50 元。 

成立 5 年孳息他益信託，其財產時價為 1,000 萬元，其孳息之現

值為： 

10,000,000 元－10,000,000 元×
5%)21(

1


 

＝10,000,000 元－10,000,000 元×0.9058＝942,000 元 

本項孳息 942,000 元係指五年間孳息之現值，用以計算成立孳

息他益信託時贈與稅之價值；此與五年間實際取得之股息並沒有必

須一致之關連性，或許五年間實際取得之股息高過孳息現值甚多；

亦與課徵贈與稅無關，而是課徵所得稅之所得認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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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額給付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信託利益之數額，按

複利折算現值之總額計算之。 

 

一、委託人甲以銀行存款 1,000 萬元成立一為期五年之信託，規定每

年定額給付乙 100 萬元，給付 5 年，其現值為： 

1,000 萬元×[
%)21(

1


＋

2%)21(

1


＋

3%)21(

1


＋

4%)21(

1


 

＋
5%)21(

1


]＝980,392 元＋961,169 元＋942,329 元 

＋923,873 元＋905,797 元＝4,713,560 元 

因此甲於訂立信託契約時應以 4,713,560 元申報繳納贈與稅。 

二、委託人甲以面額 2,000 萬元、約載年息 5%之公債，成立一為期

五年之信託，規定每年公債之利息給付給乙，給付五年，其現

值之計算與上列計算公式相同。 

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全部信託利益扣除按期定額給付後之餘

額者，其價值之計算，為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例計

算之價值後之餘額。 

 

委託人甲以 1,000 萬元之現金成立信託，約定於五年期間甲每年

領取 100 萬元，五年期滿後剩餘財產歸乙所有。 

乙享有之信託利益屬全部信託利益扣除按期定額給付之信託利

益，其價值之計算，依遺贈稅法第十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為： 

10,000,000 元－前例之現值 4,713,560 元 

＝5,286,440 元 

因此甲應於訂立信託契約時以 5,286,440 元申報繳納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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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託人以公益為目的設立信託者： 

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

信託，稱為公益信託  (信託法第六十九條)；公益信託之設立須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許可  (同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由於公益信託係為促進公共利益

及社會福祉而設，故宜使其享有稅法上之優惠，俾利公益之推展。惟為避

免假公益之名遂行其避稅、脫法或利益輸送之目的，對於得享受稅負減免

之公益信託，不能不設條件限制。有鑑於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之

一規定，個人提供財產成立、捐贈或加入符合下列條件  (同法第十六條之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之公益信託者，受益人得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

不計入該個人 (委託人) 之贈與總額： 

(1) 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 

(2) 各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須支付之費用外，不

以任何方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 

(3) 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係解除、終止或消滅時，信託財產移轉於各

級政府、有類似目的之公益法人或公益信託。 

（二）遺囑信託生效時之稅負 

委託人以民法所定之遺囑方式設立信託者，稱遺囑信託。遺囑信託為

單獨行為，於遺囑人 (委託人) 死亡時發生效力，故必為他益信託；既為他

益信託，將衍生如何課稅問題。 

1. 遺囑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課徵遺產稅： 

因遺囑成立之信託，於遺囑人死亡時，其信託財產應併入遺囑人之遺

產總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課徵遺產稅  (第三條之二第一項)。於此情

形，委託人雖有以遺囑將其財產權透過信託方式，無償給予受益人或歸屬

權利人之事實；惟因贈與稅屬遺產稅之補助稅，對委託人之全部遺產既已

課徵遺產稅，對其信託部分之財產自不再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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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捐贈或加入公益信託之優惠規定： 

遺囑人以遺囑提供財產捐贈公益信託；受遺贈人、繼承人提供財產捐

贈公益信託或行使公益信託之委託人；被繼承人死亡時，該公益信託已成

立，且符合上揭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各款條件者；遺贈人、

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加入之財產，得不計入遺產總額。 

3. 以遺囑設立公益信託者，無優惠之規定： 

遺囑人以遺囑設立公益信託者，遺產及贈與稅法中並無其信託財產，

得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規定。換言之，以遺囑設立之公益信託，縱符合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十六條之一所定之各款要件，其信託財產仍應併入遺囑人之

遺產總額，依法課徵遺產稅。因此，捐贈或加入公益信託者，得享有遺產

稅上優惠觀之，似為立法上之疏漏。 

（三）宣言信託設立時之稅負 

委託人以自己為受託人設立之信託，稱宣言信託。在我國，依信託法

第二條及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僅有法人得設立以公益為目的之宣言信

託，故不生課徵贈與稅問題。 

三、信託關係存續期間之稅負 

（一）受益人死亡時 

1. 應就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課徵遺產稅：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死亡時，除依受益權性質或信託行為中有特別

訂定者外，由受益人之繼承人繼承受益權。於此情形，應就受益人享有信

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課徵遺產稅  (第三條

之二第二項)。  

2. 應課徵遺產稅權利價值之計算方法： 

上揭應課徵遺產稅之權利，其價值之計算，依下列規定估定之  (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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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贈與稅法第十條之一)：  

(1) 受益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

託金額為準；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受益人死亡時信

託財產之時價為準。 

(2) 受益人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

以信託金額按受益人死亡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受益人死亡

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

之；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產時，以受益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之

時價，按受益人死亡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受益人死亡時郵

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 

(3) 受益人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信託金額或受益人死

亡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

準。但該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

利息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之利息，依受益人死亡時郵

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

和計算之。 

(4) 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按期定額給付者，其價值之計算，

以每年享有信託利益之數額，依受益人死亡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算之；享有

信託利益之權利為全部信託利益，扣除按期定額給付後之餘額

者；其價值之計算，以受益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

段規定計算價值後之餘額。 

(5) 受益人享有以上四款所規定信託利益之一部者，按受益比率計算

之。 

3. 應繳數遺產稅權利價值之計算實際及案例說明： 

依遺贈稅法第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信託關係存續中受益人死亡時，

應就其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課徵遺產稅，有關價值之計算，

係以受益人死亡時財產之時價，按受益人死亡時至受益時止之期間，依受

益人死亡時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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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成立他益信託課徵贈與稅者相同，僅課稅時價係按受益人死亡時財

產之時價，期間則按未領受期間計算。茲舉例說明如下：(以下案例假設均

按 2%計算)  

(1)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者 

 

委託人甲以其所有時價  (即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250 萬元房屋成

立信託，約定信託期間六年，六年間房屋租金歸乙，六年期滿後房

屋亦移轉給乙，而乙不幸於第三年底死亡時，該房屋時價  (即房屋評

定標準價格) 為 240 萬元。 

乙享有之信託利益為六年信託間房屋之租金及六年後取得之信

託財產─房屋，委託人甲對於信託財產房屋則未保留任何權利，猶

如其將該房屋全部贈與乙，因此乙死亡時所遺有未實現之信託利益

包含其死亡時起至信託期滿時止三年間之房租及三年信託期滿後可

取得之房屋，而乙之繼承人繼承前揭兩項權利，猶如擁有該信託財

產，因此乙死亡時其未領受之信託利益權利價值依遺贈稅法第十條

之一第一項第一款後段規定，為乙死亡時房屋之時價 240 萬元。 

故乙之繼承人應以 240 萬元申報繳納遺產稅。 

(2) 享有孳息以外未領受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以複利折算現值計算之 

 

委託人甲以其所有時價  (即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300 萬元房屋成

立信託，約定信託期間五年，五年間房屋租金歸甲所有，五年後信

託期滿房屋則過戶為乙所有。而乙不幸於第三年底死亡時，該房屋

過戶為乙之繼承人所有，當時房屋時價  (即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 為

280 萬元。 

受益人乙係享有孳息以外之信託利益，乙死亡時其繼承人須俟

兩年後  (信託期間屆滿) 始取得該房屋，而乙死亡時房屋時價為 280

萬元，扣除兩年之期間利益後，受益人乙所遺未領受權利價值之計

算，依遺贈稅法第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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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萬元×
2%)21(

1


 

＝280 萬元×0.9612 

＝2,691,360 元。 

故乙之繼承人應以 2,691,360 元申報遺產稅。 

 

(3) 享有孳息部分未領受信託利益之權利者 

 

委託人甲以其所有時價  (即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300 萬元之房屋

成立信託，約定信託期間五年，五年間房屋租金歸乙享有，五年信

託期滿房屋仍登記為甲所有。乙不幸於第三年底死亡，當時該房屋

時價  (即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為 280 萬元。 

受益人乙死亡，其繼承人仍繼續享有領受兩年租金之權利，其

所遺未領受孳息部分信託利益權利價值，依遺贈稅法第十條之一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為：受益人死亡時全部信託利益之價值－受益人死

亡時本體部分信託利益之價值＝受益人死亡時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

價值。本案受益人死亡時全部信託利益為 280 萬元，而委託人甲須

俟兩年後始取回信託本體，在受益人死亡時甲所享有本體部分之權

利價值為：280 萬元÷(1＋2%)2＝2,691,360 元，因此受益人乙之繼

承人享有未領受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價值為：280 萬元－2,691,360

元＝108,640 元。 

故乙之繼承人應以 108,640 元申報遺產稅。 

 

(4) 定額給付受益人所遺之未領受信託利益權利價值之計算 

 

委託人甲以 100 萬元之現金成立一為期七年之信託，約定於七

年期間每年給予乙信託利益 10 萬元，七年期滿後剩餘財產歸甲所

有，而乙不幸於第四年底死亡。 

 


